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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
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林瑞荣、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萧志仁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

主管人员）叶迪宁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1,640,996,135.76 1,856,213,212.82 -11.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176,542,208.96 1,160,139,579.06 1.41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8,572,167.03 -107,336,462.35 92.01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315,207,619.54 368,543,959.00 -14.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6,258,514.99 3,861,487.30 321.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6,210,842.06 -2,332,863.01 794.8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39 0.35 增加 1.04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3 0.01 2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3 0.01 200.0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
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
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
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
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56,085.80 政府补贴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
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
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
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
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
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
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
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
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
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
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
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
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
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
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
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
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
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
支出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
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8,412.87
合计 47,672.93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
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34,921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股份

状态 数量

EPOXY BASE
INVESTMENT
HOLDING LTD.

253,702,000 41.29 0 质押 16,500,000 境外法人

吴彩银 6,541,800 1.06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肖声扬 6,359,452 1.04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黄晓霞 4,200,040 0.68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刘占刚 3,483,777 0.57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徐大庆 2,500,000 0.41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日月控股有限公司 2,121,050 0.35 0 未知 未知

李剑东 2,086,000 0.34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袁振军 1,750,300 0.28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戴春芳 1,722,800 0.28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EPOXY BASE INVESTMENT HOLDING
LTD. 253,702,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3,702,000

吴彩银 6,541,800 人民币普通股 6,541,800
肖声扬 6,359,452 人民币普通股 6,359,452
黄晓霞 4,200,040 人民币普通股 4,200,040
刘占刚 3,483,777 人民币普通股 3,483,777
徐大庆 2,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00,000
日月控股有限公司 2,121,050 人民币普通股 2,121,050
李剑东 2,086,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86,000
袁振军 1,750,300 人民币普通股 1,750,300
戴春芳 1,722,800 人民币普通股 1,722,8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EPOXY BASE INVESTMENT HOLDING LTD.与以上其他
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公司未知以上
除 EPOXY BASE INVESTMENT HOLDING LTD.其余 9 名
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
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不适用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
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报告期上年度 2O19 年第一季环氧树脂市场下游终端需求不振， 产品售价、毛

利率、毛利额、当期获利皆处于低位。
报告期 2020 年第一季公司产销量虽受客户开工影响较去年同期下降， 但因市

场需求活跃，产品平均售价较去年同期上升，产品单位成本因技术提升较去年同期
下降，产品毛利率、毛利额同比去年增加，报告期获利同比去年同期大幅增加。

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增加 1,239.70 万元， 增长 321.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增加 1,854.37 万
元，增长 794.89%。

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科目名称 本期金额 期初金额 差异率(%)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257,495,831.84 375,887,255.33 -31.50 本期增加了原材料款的
支付。

交易性金融资
产 95,627,250.00 70,435,123.30 35.77 本期增加了银行理财产

品的购买。

预付款项 3,484,397.29 7,963,628.16 -56.25 本期减少了预付原材料
采购款。

其他应收款 647,411.87 248,905.33 160.10 本期增加了应收出口退
税额。

其他流动资产 708,590.30 1,109,764.97 -36.15 本期减少了待抵扣进项
税额留抵额。

短期借款 0.00 80,000,000.00 -100.00 本期归还了银行短期借
款。

预收款项 2,468,496.68 4,109,099.62 -39.93 本期减少了预收客户款。

应交税费 875,653.38 7,052,195.48 -87.58 本期支付了应交增值税、
所得税致余额减少。

其他综合收益 280,022.55 135,907.64 106.04
本期受汇率及其他债权
投资公允价值变动的影
响致余额增加。

合并利润表项目

科目名称 本期金额(1-3 月) 上期金额（1-3 月） 差异率(%) 变动原因

财务费用 1,512,509.29 1,064,618.00 42.07
本期增加了银行利息支
出及减少了银行利息收
入。

其他收益 0.00 7,352,252.27 -100.00 本期减少了经营性的政
府补贴收入。

投资收益 0.00 19,131.51 -100.00 本期减少了理财产品的
利息收入。

信用减值损失 47,246.84 0.00 100.00 本期回冲了计提应收帐
款呆帐损失。

资产减值损失 -523,980.80 2,052,175.92 -125.53 本期增加了计提存货跌
价准备。

营业外收入 56,085.80 0.00 100.00 本期增加了非经营性的
政府补贴收入。

营业外支出 0.00 83,912.83 -100.00 本期减少了固定资产报
废及捐赠支出。

所得税费用 3,154,236.77 1,939,189.65 62.66

本期同比去年同期，产品
售价上升，产品毛利率、
毛利额增加，利润总额增
加影响所致。

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

科目名称 本期金额（1-3 月） 上期金额（1-3 月） 差异率(%) 变动原因

经 营 活 动 产 生
的 现 金 流 量 净
额

-8,572,167.03 -107,336,462.35 92.01 本期增加了货款的回收。

投 资 活 动 产 生
的 现 金 流 量 净
额

-25,330,530.99 -2,852,679.50 -787.96 本期增加了购买银行理
财产品的投资支出。

筹 资 活 动 产 生
的 现 金 流 量 净
额

-125,051,926.53 1,267,331.01 -9,967.35 本期增加了归还银行借
款的筹资支出。

汇 率 变 动 对 现
金 及 现 金 等 价
物的影响

-664,807.11 -615,734.36 -7.97 本期汇率变动对现金流
量的影响。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不适用

承诺背景 承诺类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是否有履
行期限

是否及时严
格履行

与首次公开
发行相关的
承诺

其它 实际控制人王文洋先生及其女
儿 Grace Tsu Han Wong 女士

避免同业竞
争承诺 是 是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
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林瑞荣
日期 2020 年 4 月 27 日

一、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
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罗邦毅、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蒋东飞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

主管人员）李海燕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 3,363,441,300.67 3,551,444,678.90 -5.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455,337,366.45 1,439,476,334.26 1.10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59,321,899.46 -83,699,739.31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287,204,397.10 405,296,370.90 -29.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5,821,601.44 19,818,824.74 -20.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0,998,491.99 18,563,851.73 -40.7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09 1.53 减少 0.44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36 0.045 -2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36 0.045 -20.0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3,786.92 -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
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
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
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5,366,729.60 -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1,430,871.22 -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
和支出 -1,075,070.15 -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6,105.50 -

所得税影响额 -839,528.80 -

合计 4,823,109.45 -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
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29,919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

质
股份状态 数量

吕婕 171,600,000 39.05 171,600,000 质押 58,813,803 境内自
然人

罗邦毅 44,680,000 10.17 44,400,000 质押 42,050,000 境内自
然人

杭州康创投资有限公
司 27,233,700 6.20 - 无 -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林天翼 15,487,600 3.52 - 未知 - 境内自
然人

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
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

8,376,704 1.91 - 无 -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诺德基金－招商银行－
诺德基金千金 111 号
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计
划

8,084,427 1.84 - 未知 -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诺德基金－招商银行－
诺德基金千金 134 号
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计
划

5,722,674 1.30 - 未知 -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马文奇 5,400,000 1.23 - 未知 - 境内自
然人

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
份有限公司－第 1 期
员工持股计划

4,811,622 1.10 - 无 -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涂育琼 1,312,876 0.30 - 未知 - 境内自
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杭州康创投资有限公司 27,233,700 人民币普通股 27,233,700

林天翼 15,487,600 人民币普通股 15,487,600

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回
购专用证券账户 8,376,704 人民币普通股 8,376,704

诺德基金－招商银行－诺德基金千金
111 号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8,084,427 人民币普通股 8,084,427

诺德基金－招商银行－诺德基金千金
134 号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5,722,674 人民币普通股 5,722,674

马文奇 5,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400,000

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第
1 期员工持股计划 4,811,622 人民币普通股 4,811,622

涂育琼 1,312,876 人民币普通股 1,312,876

陈鹤 1,171,802 人民币普通股 1,171,802

深圳前海银湖资本有限公司－银湖麒
麟 2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1.股东罗邦毅、吕婕为夫妻关系，共同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2.杭州康创投资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罗邦毅。
3.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第 1 期员工持股计

划为公司主要员工共同认购的持股计划。
4、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为公司股份回购专用账户。
5、诺德基金－招商银行－诺德基金千金 111 号特定客户

资产管理计划、诺德基金－招商银行－诺德基金千金 134 号特
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的管理人为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陈鹤为公司副总经理。
7、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无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
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报告期末，货币资金较期初减少 32.18%，主要系公司报告期内购买理财产

品，期末未到期，以及报告期内偿还银行借款所致；
（2）报告期末，交易性金融资产较期初增长 194.86%，主要系公司报告期内购买

银行理财产品，期末尚未到期；
（3）报告期末，预付账款较期初增长 66.67%，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签署电气元

器件、塑料颗粒购买合同支付预付款所致；
（4）报告期末，应付职工薪酬较期初减少 84.72%，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发放

2019 年年终奖金、绩效工资所致；
（5）报告期末，长期借款较期初减少 93.96%，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归还长期借

款，以及部分转列至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科目；
（6）报告期，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 29.14%，主要系报告期内受新型冠状病

毒的传染疫情影响，公司自 2020 年 2 月 17 日复工后，才陆续恢复正常经营；
（7）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 20.17%，主要系报

告期内受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染疫情影响，公司自 2020 年 2 月 17 日复工后，才陆续
恢复正常经营；

（8）报告期，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 35.19%，主要系报告期新型冠状病毒的
传染疫情影响公司正常经营，销售业务差旅费用下降；

（9）报告期，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较上年同期减少 317,133,259.98 元，主要
系报告期内，公司银行借款减少所致；

（10）报告期，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增加 1,197,843.26 元，主要系报告期内，公
司为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对外捐赠所致；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自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染疫情(“新冠疫情”)从 2020 年 1 月爆发以来，本公司

积极响应并严格执行党和国家各级政府对病毒疫情防控的各项规定和要求。 在疫
情防控期间，公司产品销售及现场安装工作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本公司及子公司
已于 2 月 17 日起陆续复工后，积极应对其对本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的不
利影响体影响金额， 本公司将继续密切关注新冠疫情发展情况， 及时制定应对计
划，以保证公司的平稳发展。

（2）根据 2020 年 4 月 8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杭州永创
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本公司计划向激励对象授
予限制性股票 8,376,704 股，其中首次授予 6,701,500 股，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共计
113 人；预留 1,675,204 股，预留激励对象将在激励计划通过后 12 个月内确定。 本次
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首次授予价格为 3.58 元 / 股。 该激励计划已通过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3）2020 年 2 月， 子公司杭州永怡投资有限公司与许燕青签订《股权转让协
议》， 将其持有深圳市永创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2,550,000.00 元股权 ， 作价
2,550,000.00 元转让给许燕青。 截至本财务报表批准报出日，该股权转让事项已办
妥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

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罗邦毅

日期 2020 年 4 月 28 日

公司代码：603002 公司简称：宏昌电子

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3901 公司简称：永创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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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603002 证券简称：宏昌电子 公告编号：2020-029

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十八号—化工》等相关规定，现将 2020 年第一季
度主要经营数据统计如下：

一、主要产品的产量、销量及收入实现情况

主要产品 2020 年 1-3 月
产量（吨）

2020 年 1-3 月
销售量（吨）

2020 年 1-3 月
营业收入

（人民币元）

环氧树脂 17,788.51 17,395.60 314,733,553.95
二、主要产品的价格变动情况（不含税）
主要产品 2019 年 1-3 月平均售价

（元/吨）
2020 年 1-3 月

平均售价（元/吨）
变动比率（%）

环氧树脂 16,681.77 18,092.71 8.46
三、主要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不含税）

主要原料 2019 年 1-3 月
平均进价（元/吨）

2020 年 1-3 月
平均进价（元/吨）

变动比率（%）

双酚 A 10,139.73 8,999.06 -11.25
环氧氯丙烷 10,117.09 10,854.88 7.29
四溴双酚 A 27,817.37 25,359.71 -8.83

丙酮 3,450.52 4,998.23 44.85
四、报告期内无其他对公司生产经营具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本公告之经营数据来自公司内部统计，未经审计，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审慎

使用上述数据。
特此公告。

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8 日

证券代码：603901 证券简称：永创智能 公告编号：2020-038
债券代码：113559 债券简称：永创转债

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创智能”或“公司”）使用募集资

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金额为人民币 3,158.10 万元，
符合募集资金到帐后 6 个月内进行置换的规定。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公开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1497 号）核准。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创智能”，“本公司”或“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人民币 512,170,000.00 元，扣除承销及保荐费 10,377,358.49 元（不含税）以及律师
费、会计师费用、资信评级费和发行手续费等与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直接相关的外
部费用 2,311,525.46 元（不含税） 后，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99,481,116.05
元。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于 2019 年 12 月 27 日对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
审验，并出具天健验【2019】492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二、发行申请文件承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 2 项，具体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 募集资金
投资额 建设投资 铺底流动

资金
项目备案

或核准文号

年产 40,000 台（套）包装
设备建设项目 54,830.00 35,855.50 44,226.00 10,604.00 余环改备

2019-18 号

补充流动资金[注] 15,361.52 14,092.61

合 计 70,191.52 49,948.11 44,226.00 10,604.00

注：本公司计划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51,217.02 万元，实际发行
并募集资金 51,217 万元，其中募集资金用于年产 40,000 台（套）包装设备建设项目
为 35,855.50 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为 15,361.50 万元。 支付发行有关的外部费用
1,268.89 万元后，本公司实际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为 14,092.61 万元。

三、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情况
募集资金到位前，为实施募投项目，加快发展，公司已经使用自筹资金对“年产

40,000 台（套）包装设备建设项目”进行投入。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出具的《关于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
鉴证报告》（天健审〔2020〕2232 号），截至 2020 年 4 月 26 日，公司预先投入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金额 3158.10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
自筹资金实际投入金额

占总投资的比
例(%)建设投资 铺底流动

资金 合 计

年产 40,000 台 （套 ）包
装设备建设项目 54,830.00 3,158.10 3,158.10 5.76

补充流动资金 15,361.52
合 计 70,191.52 3,158.10 3,158.10 4.50

四、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自筹资金的董事会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7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使用募集资金
3,158.10 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置换的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 6 个月，符合《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法规的要求；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
已投入到的自筹资金，没有与募投项目的实施计划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五、 专项意见说明
1．会计师鉴证意见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0 年 4 月 27 日出具了《关于杭州永创

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认为公司管理
层编制的《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专项说明》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如实反映了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
入募投项目的实际情况。

2.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事项已经公司董

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并由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鉴证报告，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
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事项，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
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且置换时间距募集资金到
账时间不超过六个月，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使
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事项无异议。

3.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1）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有利于降低公司

的财务费用，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2）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不存在变相改变

公司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不影响募集
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并且置换时间距离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 6� 个月，
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监管要求。

（3）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公司募投项目实际使用自筹资金
的情况进行了鉴证，并于 2020 年 4 月 27 日出具了《关于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
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天健审〔2020〕2232 号）。

（4）上述事项已履行了必要法律程序及审批程序。
综上所述， 我们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3,158.10 万元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

金。
4.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于 2020 年 4 月 27 日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

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募集资金 3,158.10 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
筹资金。

特此公告。

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7 日证券代码：601607 证券简称：上海医药 编号：临 2020-023

债券代码：155006 债券简称：18 上药 01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苯磺酸氨氯地平片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近日，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医药”或“公司”）控股子公
司上海上药中西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药中西”）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颁发的关于苯磺酸氨氯地平片（以下简称“该药品”）的
《药品补充申请批件》（批件号：2020B02867），该药品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

一、该药品的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苯磺酸氨氯地平片
剂型：片剂
规格：5mg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
上市许可持有人：上海上药中西制药有限公司
受托生产企业：常州制药厂有限公司
原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H20083524
审批结论：本品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二、该药品的相关信息
苯磺酸氨氯地平片主要适用于高血压、慢性稳定性心绞痛、变异型心绞痛以及

经血管造影证实的冠心病，由 Pfizer 公司研发，最早于 1989 年在英国上市。 2019 年
1 月，上药中西就该药品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向国家药监局提出申请并获受理。 截至

本公告日，公司针对该药品的一致性评价已投入研发费用约人民币 657.11 万元。
IQVIA 数据库显示，2019 年该药品（口服片剂）医院采购金额为人民币 259,678

万元。 2019 年，上药中西的苯磺酸氨氯地平片未发生销售。
截至本公告日，中国境内该药品的主要生产厂家为辉瑞制药有限公司、华润赛

科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苏州东瑞制药有限公司、重庆药友制药有限责任公司和国药
集团容生制药有限公司等。

该药品作为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试点品种， 上市许可持有人为公司控股
子公司上海上药中西制药有限公司， 受托生产企业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常州制药厂
有限公司。

三、对上市公司影响及风险提示
根据国家相关政策， 通过一致性评价的药品品种在医保支付及医疗机构采购

等领域将获得更大的支持力度。 因此，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有利于扩大该药品的
市场份额，提升市场竞争力，同时为公司后续产品开展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工作积累
了宝贵的经验。

因受国家政策、市场环境等不确定因素影响，该药品可能存在销售不达预期等
情况，具有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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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

次会议于 2020 年 4 月 27 日下午采用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 2020 年
4 月 22 日以书面、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罗邦毅主持，参加会议董
事应到 7 人，实到 7 人。 全体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公司 2020 年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议案事项的具体内容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公告。

2、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议案事项的具体内容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的第 2 项发表独立意见。 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公告。
特此公告。

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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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
会议于 2020 年 4 月 27 日在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到监事
3 人，出席会议监事 3 人，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汪建萍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公司监事审议，会议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公司 2020 年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 年 4 月 27 日


